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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2024/2025

至
小六 2025/2026



派位年度

2024至2026



中學學位分配
第一階段：自行分配學位

第二階段：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SSPA2025_Part1-Clip2_CANT.mp4


行事曆
2025年10月31日 ⚫ 網上查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

2025年12月上旬 ⚫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2026年1月2日至

1月16日
⚫ 參加派位中學於同一期間接受申請

2026年3月31日 ⚫ 參加派位中學通知正取學生申請已獲接納

2026年4月中旬
⚫ 派發《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及

⚫ 相關文件

2026年5月上旬 ⚫ 學校遞交家長已填妥的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2026年7月7日 ⚫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2026年7月9日及

10日
⚫ 學生往獲派中學註冊

2026年7月14日
⚫ 學生到已註冊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如適用)



⚫各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
可預留不多於30%的中一學位，自
行取錄學生。

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教育局由2023年起將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如家長已
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
綁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
位電子平台」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a)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b)以紙本遞交申請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a)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 申請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綁定帳

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

⚫ 家長以「智方便+」登入「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後，選擇「現在申請」，以
進入「自行分配學位」的頁面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 選擇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的選校次序（即選校次序1或選校次序2）

⚫ 按不同的篩選準則選擇學校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 填寫學校所需的聯絡資料後上載文件填寫
學校所需的聯絡資料，包括郵寄地址

⚫ 家長須上載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必
須遞交）

⚫ 按申請中學所需文件的類別（例如已填妥
的校本申請表、成績表副本和證書及獎狀）
將文件上載至相關的資料夾（詳情請自行
瀏覽相關學校網頁）

⚫ 支援檔案格式

 常用圖片格式(GIF、BMP、PNG、
JPEG)

 PDF

⚫ 每名學生所上傳的檔案（包括向兩所中學
提交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大小上限為
25MB，即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的選校次序
1及2各佔12.5MB。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 核對所選的「申請中學名稱」、選校次序及上載文件

⚫ 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並確認及提交申請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如發現學生資料需要作出
更正， 請聯絡就讀小學
。如學生來自非 參加派
位小學，請聯絡學位分配
組

家長應檢查所選的「申請
中學名稱」，電子平台亦
會列出學校的地址，供家
長參考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 電子平台將會發送電郵以確認家長的申請，申請的狀態亦會以

“已提交”顯示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 重覆上述的程序以遞交另一個選校次序的申請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b) 以紙本遞交申請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請中學名稱

⚫ 遞交方法：必須在申請日期內親自遞交（不接受郵寄）

⚫ 在遞交申請前，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家長毋須向中學
申明選校次序）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 家長應把申請表的其餘三聯（保持完整），連同中學所需文件（例如由申請

中學自定，並已填妥的校本申請表），親身交往申請的中學；請向學校出示
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便申請中學作核對之用

⚫ 經核實及確定學生的資料正確無誤後，中學會在申請表每一聯預留的空白位
置上填上學校名稱、編號和蓋上校印

⚫ 學校並會即時向申請人發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認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 如家長已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請勿向中學重複遞交紙本申

請表，反之亦然
⚫ 若家長重複遞交申請（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向

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請處理，
所以重複申請並不會增加學生獲派該校的機會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只會當作
一個申請
處理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 家長切勿分別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及以紙本申請表向兩所不同的中學

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

*有關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 家長請留意，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或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
請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 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的使用時限為30分
鐘。請在30分鐘內完成申請程序。如有需要，家長可善用「儲存為草稿」的
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請

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將會作廢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 所有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的申
請後，須於2026年3月31日透過書面（例如信件或
電郵）及電話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
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 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 獲通知家長毋須回覆有關中學是否接受學位
⚫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
他們亦可於同日上午10時起透過電子平台查閱自
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



通知書範本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有關安排屬行政措施，現行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機制和程序並無改變

⚫家長毋須向參加派位中學申明選校意願
⚫申請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
選校次序

⚫所有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均不會在
統一派位階段獲派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教育局會按中學提交的《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名單》，於4月初向每所參加派
位小學發放該小學獲通知為自行分配學
位正取學生的名單

（名單不會包括相關中學的名稱及學生獲
一所還是兩所學校甄選為正取學生）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獲通知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直資學校

參加派位

不參加派位
(非派位直資)



不參加派位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收生安排
 不受時間及區域所限
 按校本安排錄取學生

⚫學生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數目
 沒有限制



在2024/2026年度有44所直資學校
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香港島

1.孔聖堂禮仁書院

2.港大同學會書院

3.聖保羅男女中學

4.聖保羅書院

5.聖保祿學校

6.聖士提反書院

7.中華基金中學

8.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書院



九龍

9.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10.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11.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12.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二中）

13.拔萃男書院

14.拔萃女書院

15.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16.福建中學

17.德望學校

18.協恩中學

19.香島中學

20.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21.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22.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23.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24.基督教崇真中學

25.滙基書院（東九龍）

26.英華書院



新界

27.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28.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9.啟思中學

30.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31.播道書院

32.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33.將軍澳香島中學

34.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35.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36.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37.林大輝中學

38.羅定邦中學

39.萬鈞匯知中學

40.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41.培僑書院

42.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43.德信中學

44.港青基信書院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如學生家長確認接受其中一所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 簽署《家長承諾書》
 遞交《小六學生資料表》正本

放棄其他政府資助中一學位
(即放棄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中一學位)



接受直資中學學位須知

⚫ 家長須留意直資學校可收取學費，學生在直資
學校完成中三課程後，可在原校升讀中四，而
不會獲教育局中央安排其他學校的資助中四學
位。

⚫ 如獲非派位的直資學校取錄後，將不能參加教
育局於五月舉行之「統一派位」。一般來說，
不參加派位的直資中學會於統一派位選校前公
布取錄名單，家長須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該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 如同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及
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家長須於
2026年4月10日或之前，決定是否保留該非
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 如有關家長決定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
學的學位，則毋須採取任何行動，其子女
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該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

⚫ 有關正取學生的自行分配學位會被取消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的學位，須於2026年4月10日或之前
通知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及取回已
簽署的《家長承諾書》和《小六學生資
料表》的正本

⚫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參加派位
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於4月底前按學校
候補名單錄取其他學生以填補空缺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須於2026年4月底完
成所有收生程序，將《錄取的參加派位
學生名單》及已簽署的《家長承諾書》
副本交回教育局



3月31日
獲通知為
正取學生

沒有獲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錄取

獲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錄取

毋須作出回應

決定是否保留非

參加派位直資中

學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家長



決定保留

自行分配學位

決定保留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學位

收到通知後約5個工作天內

（2026年4月10日或之前）

➔通知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毋須
回覆有關參加
派位中學是否
接受學位

自行分配
學位
➔取消

➔取回已簽署《家長承諾書》

和《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決定是否保

留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自行分配學位配對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SSPA2025_Part2-Clip1_CANT.mp4


結果公佈

自行分配學位結果與統一派位結果
在二零二六年七月七日一併公布。



未獲自行分配學位取錄
的學生，將如常於統一
派位時獲分配學位。



＊中一入學試
可設面試
不准設筆試

中學自行分配學位面試



中學收生準則各有不同，大致如下，
詳情向中學查詢：
1. 學業成績(校內成績：小四/小五/ 

小六；教育局次第名次)
2. 操行
3. 課外活動
4. 獎項
5. 面試
6. 其他



面試技巧培訓

上學期呈分試後進行



第二階段：統一派位
有關跨網申請事宜

中學分配學位乃根據學生所就
讀小學之學校網派位，如學生
希望在居住地區內升讀中學(即
本校網外)，便應申請跨網派位。
家長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或以紙本交回本校遞交。



跨網派位申請
家長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或紙本遞交跨網派位申請:

(第一批遞交日期)：

2025年12月5日 - 2026年1月2日

(第二批遞交日期)：

2025年1月26日 – 2026年2月27日

(a)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b)以紙本遞交

跨網派位申請一經批核便不能撤回



跨網派位申請
(a)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
便+」綁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他們亦可透過「中一
派位電子平台」遞交跨網派位申請。

•家長以「智方便＋」登入後，在左方選擇「跨網派位申請
」，並按「現在申請」進入「申請跨網派位」頁面。



跨網派位申請
1.填寫申請人資料

◆ 填寫申請表及上載證明文件

◆ 申請跨網派位的原因

◆ 學生於升讀中一時的居住地址

◆ 申請轉住的地區（統一派位）



跨網派位申請
2. 填寫申請表及上載證明文件

◆ 是否取消之前向中學提交的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如需替子
女取消之前向中學提交的自
行分配學位申請，請輸入/選
擇自行分配學位的中學名稱
，勾選需取消的自行分配學
位)

◆ 上載向有關中學取消自行分
配學位的信件副本



跨網派位申請
◆ 核對申請資料，並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 查看申請狀況是否顯示為「已提交」及查收電子平台發出的確認電郵



跨網派位申請

(b) 以紙本遞交申請

•填妥紙本申請表後，家長必須
夾附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
◆ 家長信；
◆ 學生之出生證明書副本；
◆ 住址證明。

(最近期水、電、煤、差餉)



已申請跨網派位之學生於統一
派位時會收到該區所屬學校網
之選校表而不會收到本區學校
網之選校表



本校學校網

HK 2



本校聯繫中學
何東中學(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女)
皇仁書院(男)
金文泰中學(男女)
鄧肇堅維多利亞中學(男女)



學校網資料
⚫基於學位供求在年復年之間會有所改變，「他
區」中學及所提供的學位數目每年或會因應供
求轉變而有所不同

⚫經大致確定各學校網的供求及諮詢中學學位分
配委員會的意見後(一般約在三月)，會透過教
育局網頁公布學校網的重大調撥改變

⚫確實的學校網安排應以四月中旬派發的「中學
一覽表」為準



學位分配準則
不受學校網限制

的學位分配

⚫學生派位組別
(全港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個)

⚫隨機編號#

學生所屬學校網

的學位分配

⚫學生派位組別
(校網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十個)

⚫隨機編號#

# 電腦在進行統一派位前會先為每名學生編定一個
隨機編號，用以決定在同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分
配的次序。



調整機制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學
前測驗)會用作調整工具

⚫一向以來，「中一入學前測驗」是中學為
中一新生編班及作為安排「拔尖保底」措
施的參考

⚫同學會認真應試



派位組別

＊ 學生

依調整後的校內成績
分為三個組別



校內成績
⚫學校呈交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
各科成績

⚫校內成績按科目比重經標準化，重新排
列學生的校內名次

⚫調整工具用作調整校內成績，作為劃分
派位組別的依據



呈 分
第一次呈分：五年級下學期期考

第二次呈分：六年級上學期呈分試

第三次呈分：六年級下學期呈分試



各科試卷分額

中、英、數、常、視覺
藝術、音樂考試卷滿分
額各100分。



普通話、ICT、體育及
操行不用呈分。



校內排列級名次

中、英、數、常各佔200分，
視覺藝術及音樂各佔100分，
總分額1000分。



呈報分數到教育局之各科目比重

中文 9

英文 9

數學 9

常識 6

視覺藝術 3

音樂 2



小六升中結果

⚫派位人數︰122

學生獲派英中 /  中中統計表

人數 百分比

英中 77 63%

中中 45 37%



「升中選校座談會」
將於二零二六年四月舉行



查詢：

地址：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
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平台

電話： 2832 7740 或 2832 7700

網址：教育局(www.edb.gov.hk)：
主頁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
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http://www.edb.gov.hk/



